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表
单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认定资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北 京 市 人 事 局 制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毕业院校

及专业
	

	毕业

年月
	
	学制
	

	工作

单位
	
	工作部门

和岗位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认定资格名称
	

	见

习

期

间

工

作

总

结


	


	基层单位意见


	领导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人事部门意见


	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

注


	


注：1、此表供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转正定级后，初次确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使用。

2、此表由北京市人事局统一印制。

3、此表第一页由本人用钢笔填写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

